
進口工作船所載貨品申報方式

與船為同一進口人另一報單申報

否

是

屬消耗品

同船專用屬具
且計劃隨原船一併出口者

否

與船合併於同一項次申報

是

是

如因故無法隨原船一併出口者

同一報單
獨立項次申報

否 ( 註 1)

屬船舶零、配件且因
故障需轉至國外維修

是

艙單檯 ( 註 2)

申請追加艙單，
並以T4( 船用品
轉口 ) 轉運申請書
報運出口

申請同一報單分項申報

分估 ( 註 3)

否

註1：如他船船用品、一般進口貨物等。
註2：應檢具文件：申請書、進口艙單、船長簽證之送修文件等。
     (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106年 8月15日台關業字第1061017323號函辦理 )
註 3：應檢具文件：申請書、進口艙單、船長簽證文件 ( 證明貨品為該船所載運進口 ) 及
      其他可資證明文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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